
河南省南洋防爆电机有限公司

产品买卖合同

出卖人：河南省南洋防爆电机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买受人：                                                      签订地点：             
第一条：标的规格、数量、价款及交（提）货时间

	序号
	型号、规格、特征
	数量

(对)
	单价(元)
	总价(元)
	发货

时间

	
	型号功率(kW)
	电压(V)
	绝缘

等级
	防爆

等级
	防护

等级
	安装

方式

	
	
	
	

	
	
	
	
	
	
	
	
	
	  
	

	
	
	
	
	
	
	
	
	
	
	

	
	
	
	
	
	
	
	
	
	
	

	
	
	
	
	
	
	
	
	
	
	

	
	备注
	1.含17%税，不运费 

	
	合计：大写(人民币):

	￥:



第二条：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质量按《产品质量法》执行；技术标准按国标、部标、企标执行。出卖方保证在用户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使用条件下产品在使用六个月能良好运行；但自出卖人发运日期不超过 壹 年。因制造不良有出卖人负责“三包”，期限按国家规定。

第三条：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验收标准按本合同第二条项目执行；提出异议期限为到货后三天内传真通知出卖人；逾期视为所交付产品符合合同规定。

第四条：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                                                       

第五条：结算方式及期限：款到发货                                    

第六条：定金条款：买受人向出卖人给付定金￥    元(大写人民币)          ；出卖人收到定金后，合同生效。

第七条：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出卖人所属地人民法院                         

第八条：所有权：电机所有权自收货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支付全部货款,电机所有权归出卖人。但特殊产品不能因任何原因拒绝收货与付款，否者视为违约。
第八条：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约定付款，超出日期后按货款的5%每日支付违约金。                                                          
	出卖人

出卖人：（章）

地  址：河南省商水县西环路南段

法定代表人：王科伟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商水县支行

帐  号：1717023109025004962

纳税人登记号：91411600728681443U

电  话：0394-5605999 

传  真：0394-5605666

                    年   月   日
	买受人

买受人：（章）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帐  号：

纳税人登记号：

电  话：

传  真：

             年   月   日


